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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國民中學教師甄選介聘委員會辦理 
縣內介聘作業要點第五點、第十一點、第十三點 

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五、向本委員會申請現職教師介聘之 

    學校教師，符合下列基本條件且 

    具有服務條件之一者，始得申請 

    介聘： 

    (一)基本條件： 

     1、現任國民中學編制內合格教  

        師，且無下列各款情事之一 

        者： 

 (1)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 

    各款情事之一者。 

 (2)涉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 

      凌事件，尚在調查階段。 

 (3)已進入不適任教師處理流程 

      輔導期及評議期。 

 (4)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八月 

    一日師資培育公費助學 

    金及分發服務辦法修正 

    施行後入學之公費學生， 

    於義務服務期間(依據教 

    育部九十四年五月五日 

    台中(二)字○九四○○ 

    三七五○九號函、九十四 

    年五月十一日台中(二) 

    字第○九四○○六四一 

    四九號函辦理)。 

      2、依照「偏遠或特殊地區學校 

         校長及教師資格標準」或有 

         相關法令甄選進用者，其申 

         請介聘仍應受任用資格之 

         限制。 

    (二)服務條件： 

        1、教師在同一學校實際服務 

           滿六學期者(八十七學年 

           度(含)以前依法令分發 

           之佔缺實習教師教學年 

五、向本委員會申請現職教師介聘之 

    學校教師，符合下列基本條件且 

    具有服務條件之一者，始得申請 

    介聘： 

    (一)基本條件： 

     1、現任國民中學編制內合格教  

        師，且無下列各款情事之一 

        者： 

 (1)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 

    各款情事之一者。 

 (2)涉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 

      凌事件，尚在調查階段。 

 (3)已進入不適任教師處理流程 

      輔導期及評議期。 

 (4)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八月 

    一日師資培育公費助學 

    金及分發服務辦法修正 

    施行後入學之公費學生， 

    於義務服務期間(依據教 

    育部九十四年五月五日 

    台中(二)字 0940037509 

    號函、九十四年五月十一 

    日台中(二)字第 094006 

    4149號函辦理)。 

      2、依照「偏遠或特殊地區學校 

         校長及教師資格標準」或有 

         相關法令甄選進用者，其申 

         請介聘仍應受任用資格之 

         限制。 

    (二)服務條件： 

        1、教師在同一學校實際服務 

           滿四學期者(八十七學年 

           度(含)以前依法令分發 

           之佔缺實習教師教學年 

           資予以採計．但服兵役年 

為配合中央法規修

正，爰修正第二款第

一目之四學期為六

學期，並刪除但書部

分。 



           資予以採計．但服兵役年 

           資不予採計) ，得申請介 

聘。 

        2、申請留職停薪之教師符 

           合第一款規定，並經本府 

           教育處核准於介聘生效 

           日期前(八月一日)回職 

           復薪，方可提出申請。 

 

           資不予採計)；惟於同一 

           學校實際服務滿二學期 

           因結婚或生活不便，有具 

           體事實，經服務學校同意 

           者，得申請介聘。 

        2、申請留職停薪之教師符 

           合第一款規定，並經本府 

           教育處核准於介聘生效 

           日期前(八月一日)回職 

           復薪，方可提出申請。 

十一、減班超額教師之調整，按任教 

      科(類)別及積分高低，就各校 

      所開缺額依序選校，並保留原 

      服務學校積分；如當年度八月 

      一日以前原校出缺，則該校經 

      介聘之超額教師得依序返回原 

      服務學校。 

十一、減班超額教師之調整，以介聘 

      同鄉鎮市、同類型學校或鄰近 

      鄉鎮市同類型學校為原則，並 

      保留原服務學校積分；如當年 

      度八月一日以前原校出缺，則 

      該校經介聘之超額教師得依序 

      返回原服務學校。 

為因應本學年度超

額教師介聘以積分

審查公開作業方式

辦理，爰修正為「按

任教科 (類 )別及積

分高低，就各校所開

缺額依序選校」，並

刪除「以介聘同鄉鎮

市、同類型學校或鄰

近鄉鎮市同類型學

校為原則」。 

十三、教師得依實際需要申請縣內或 

      外縣（市）介聘，兩者可同時 

      申請，但應切結若達成縣外介 

      聘時，教師應主動撤銷縣內介 

      聘申請資格(或由本委員會自 

      動撤銷)。 

十三、教師得依實際需要申請縣內或 

      外縣（市）介聘，兩者可同時 

      申請，但應切結若達成縣內介 

      聘時，教師應主動撤銷縣外介 

      聘申請資格(或由本委員會自 

      動撤銷)。 

為因應本學年度教

師介聘作業調整為

縣外介聘、超額教師

介聘、縣內介聘，爰

修正同時達成縣外

及縣內介聘教師之

資格認定。 

 


